附件1
公共服务事项告知书
（因大病致困提取）

一、服务事项名称：因大病致困提取住房公积金
二、服务事项依据
《建设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建金管〔2005〕5号）
三、法定条件：缴存人家庭成员因大病住院治疗，并符合以下条件：
缴存人、配偶或其未成年子女因患大病在医疗机构住院治疗所发生的医疗费用，经海南省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及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大额医疗费用补助（或海南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报销）后，个人实际支付的医疗费用一个自然年度内累计超过1万元及以上的，缴存人家庭可申请按个人实际支付的医疗费用提取住房公积金。
四、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海南省基本医疗结算材料；
（二）结婚证；
（三）户口簿或出生医学证明；
五、承诺事项：因大病致困提取住房公积金
六、承诺的期限和效力
申请人作出符合上述申请条件的承诺，并提交签章的申请人承诺书后，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不再索要上述证明材料（未能共享婚姻或子女关系信息的仍需提供结婚证、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公证书等材料），而依据职工的承诺办理相关事项。
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将依法作出处理，并由申请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失信承诺法律责任
承诺告知事项失信行为列入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失信名单，对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办理有关事项的，依法作出如下处理：
（一）发函通报申请人所在单位；
（二）将申请人列入失信名单，办理业务时不适用告知承诺制，暂停网上业务办理资格；
（三）提供给金融机构作为个人授信融资的重要参考条件；
（四）依法推送给有关政府部门在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参考使用；
（五）按照法律法规及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要求，应给予的其他惩戒措施；
（六）利用虚假材料已套（骗）取住房公积金款项的申请人，需在规定期限内将款项全额原路退回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账户；拒不退回或情节严重的，保留将申请人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并在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官网或公开媒体曝光的权利；情节较严重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不适用的情形
申请人有较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被全国、我省及其他与我省有互认协议的省（区、市）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或者存在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以及被纳入海南省住房公积金失信名单的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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